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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第17讲课件讲义土地市场概念一、内容提要：1．土地市场

概念2．土地市场的特点3．土地市场的分类4．土地市场的功

能5．土地市场的运行机制6．我国土地市场的现状7．土地市

场管理的内容8．土地市场供需调控9．土地使用权转让10．

土地使用权抵押的概念和条件11、土地使用权租赁的概念二

、考试目的本部分的考试目的是测试应考人员对土地市场交

易与监管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三、考试基本要求掌握：

土地市场概念、特点、分类，监管调控的内容，土地使用权

转让概念和内容，土地使用权抵押概念和条件。熟悉：土地

市场的功能、运行机制，土地使用权租赁的概念。了解：我

国土地市场现状与发展过程。四、内容辅导：（一）土地市

场概念（掌握）1、狭义的土地市场 土地市场的概念，有狭

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市场是指进行土地交易的专门场所，

如土地交易所，不动产交易所等。我国现阶段的土地市场主

要指城镇土地市场。2、广义的土地市场 广义的土地市场则

是指因土地交易所引起的一切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土地市

场由于其经营的产品具有价值大，位置固定等特点，产品难

以集中到固定的场所去交换，其交换活动尤其需要凭借金融

、信息等部门的作用才能完成。因此，土地市场的内涵一般

难以用狭义的市场定义来概括，而应包括中间商、代理商、

金融信用、广告信息等一切构成土地产权交换关系的经营性

活动。3、土地市场的主体和客体（1）土地市场主体。土地



市场主体即土地市场的参与者(法人和自然人)，包括供给者

、需求者、中介者和管理者。A．供给者。供给者是向土地

市场提供交易对象的经济行为主体，主要是土地所有者和开

发者、使用者(含经营者)。B．需求者。需求者是通过土地交

易取得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租赁权、抵押权等土地权利的

单位和个人。C．中介者。由于土地市场信息缺乏，交易过

程需大量的专业知识，而普通买者并非经常参与土地交易。

因此在土地市场上，通过土地供求双方直接面议成交的仅为

少数。对于大量的土地交易，土地供求双方往往通过土地交

易中介机构(如经纪人等)来完成。可见，土地交易中介者是

土地市场中的一个重要主体。D．管理者。市场的管理者的

基本任务在于维持交易秩序，提供交易质量和效率，协调土

地交易关系。管理者包括国家的有关部门，如土地、房地产

、物价、工商行政、税务等管理部门。除必要的行政手段外

，主要通过价格、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杠杆进行管理。

（2）土地市场客体。市场客体是市场交易的对象。土地市场

运行中的客体，就是土地本身及其产权关系。土地最基本的

特点是土地在流通过程中，流通或转移的不仅是土地物质体

，更重要的是土地产权关系。因此，土地产权关系及其在市

场运行中的交换，构成土地市场客体的主要内容。例题：土

地市场主体包括()。A．供给者B．需求者C．土地本身及其

产权关系D．中介者和管理者答案：ABD解析：土地市场主

体。土地市场主体即土地市场的参与者(法人和自然人)，包

括供给者、需求者、中介者和管理者。（二）土地市场的特

点（掌握） 土地市场作为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市场的

一般规定性。但是，土地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商品，具有区别



于一般商品市场的明显特点。1、交易实体的非移动性。一般

市场交换表现为商品实体的运动，而土地在交易过程中，交

易对象不移动，只发生货币运动和使用者的移动，其实质是

土地产权契约的交易。因此，土地交易往往以一定的契据等

法律文件为依据，权利的取得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方为有效，

并按权属管理和市场管理的需要进行变更登记，使其权属的

变更得到法律确认。2、土地市场的地域性。由于位置固定的

特性，使得土地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地方市场，土地必须原地

出售。因此，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土地市场产

生和发展的动力也不完全相同，因而也就引起不同地区土地

市场状况的不均衡。如我国目前土地市场明显地存在着沿海

开放城市与内地一般城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差异。3

、土地市场的垄断性。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位置固定性，以

及土地市场的地域性分割，导致地方性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

土地价格不完全由供求关系来决定，加之土地交易数额较大

，所以土地市场容易形成垄断。在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国家和

地区，所谓的土地买卖只是一定年限土地使用权的买卖，而

不是所有权的买卖。土地的最终产权始终掌握在国家手中，

用途由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限定，不能任意改变。

所以，土地市场实际上是由政府控制的市场，因而价格机制

、竞争机制等对土地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就不如一般商品那

样明显。4、流通方式的多样性。土地作为耐用、高值商品，

由使用期限长短、利用方式、开发程度、收益高低的不同组

合，创造出多种不同形式的土地权属、利益关系，以打破市

场流通的局限，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如除买卖外，租赁、

分割转让、分期付款、产权交换、拍卖、招标、协议成交、



抵押等交易方式在土地市场中相当普通。这种流通方式的多

样化是土地市场特有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